
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 本金余额（元）

山东鲁深发
化工有限公
司

东营市同升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提供抵押担
保；吴俊同、崔海霞个人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2,000,000 . 00

合计 22,000,000 . 00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本金余额 利息 本息合计 担保人

1
山东中州电缆有
限公司

56,699,331 . 45 4,216,404 . 73 60,915,736 . 18
严亚明、周秀娟、周国东、庄银燕、山东冠军纸业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证担
保，债务人以其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2
山东路联交通材
料有限公司

44,357,793 . 41 8,539,231 . 23 52,897,024 . 64
宋学忠、艾宪民、刘风庭、黄绪纲、北京路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保
证担保，艾宪民以其房产、债务人以其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序号债务人名称 借款合同编号 担保人 本金（元） 利息（元） 本息余额（元）

1
青岛祥辉暖通工程有限公
司

38032310-2014 年(台东)字
0023 号《小企业借款合同》
0380300011-2017 年(台东)
字 00046 号《流动资金借
款合同》

杜端成、毛伟刚、刘洁、毛翠仙、董随福、青岛起航
船艇有限公司、青岛启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青
岛启泰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基地有限公司

45,990,675 . 58 17,973,623 . 90 63,964,299 . 48

2
枣庄市三兴高新材料有限
公司

3 7 0 1 0 1 2 0 1 5 0 0 0 0 3 1 6 、
3 7 0 1 0 1 2 0 1 5 0 0 0 6 1 3 7 、
3 7 0 1 0 1 2 0 1 5 0 0 0 6 2 9 8 、
37010120150006507

福兴集团有限公司 49,700,000 . 00 24,177,719 . 51 73,877,719 . 51

3 青岛千红机械有限公司
2 0 1 3 信 青 宁 银 贷 字第
060011 号

姜照田、姚巧玲、青岛华洋集团有限公司 24,000,000 . 00 35,957,105 . 58 59,957,105 . 58

4 莱芜市永泰实业有限公司 37101200900012887 党永、邓继友 2,900,000 . 00 6,267,648 . 26 9,167,648 . 26

5 潍坊中龙新材料有限公司
兴银潍借字 2017-325 号、
兴银潍借字 2017-299 号

山东联合包装有限公司、曹玉彬、陈靖 8,904,983 . 27 2,860,502 . 96 11,765,486 . 23

6 高密市东岳商贸有限公司 兴银潍借字 2017-193 号 山东鸿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岳丹志、王萍 2,984,989 . 96 1,124,817 . 75 4,109,807 . 71

7 山东合力新材料有限公司 兴银潍借字 2017-132 号
山东永力钢构股份有限公司、青州市三力橡胶骨
架材料有限公司、李国周、张秀梅

7,800,000 . 00 2,291,718 . 77 10,091,718 . 77

8
山东众泰达工业装备有限
公司

兴银潍借字 2017-200 号
诸城市润东机械有限公司、诸城市晨正汽车配件
有限公司、管延聪、金丽娟

3,720,472 . 95 1,227,013 . 90 4,947,486 . 85

9 枣庄市光大商贸有限公司 建枣世纪流字 2013-10 号
枣庄金虹食品有限公司、山东多乐采暖设备有限
责任公司、枣庄市金悦利毛巾有限公司、李会清、
周明伦、周永刚、戴宏海、王学斌

2,796,862 . 77 2,220,089 . 34 5,016,952 . 11

10
枣庄市祥瑞源实业有限公
司

建枣实际流字 2013-11 号
山东奚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山东多乐采暖设备
有限责任公司、枣庄市微山湖又一村餐饮有限公
司、殷鹏、张成伟、殷波、庄俊英

4,999,332 . 00 3,076,490 . 16 8,075,822 . 16

11 济宁市隆财经贸有限公司
（ 2 0 1 2 ）鲁宁银承字第
002214 号

王士华 4,752,500 . 00 17,092,156 . 54 21,844,656 . 54

12 济宁市任城区安居面粉厂 02 信济贷字第 0239 号 山东济宁华丰羽绒厂、济宁市开发区唯一方便食品厂 200,000 . 00 508,038 . 51 708,038 . 51

13
梁山永盛环亚专用汽车制
造有限公司

2012 鲁宁银贷字第 001233
号

梁山聚鑫商贸有限公司、王小爱 4,791,245 . 00 10,435,207 . 60 15,226,452 . 60

合计 163,541,061 . 53125,212,132 . 78 288,753,194 . 31

序
号
债务人名称

本 金 余 额
（元）

担保
方式

债权借款合同号

1
青岛联创股
份有限公司

19,999,900 . 00
抵 押 、
保证

（青农商莱西李权庄支行）流借字（2015 ）
年第 0330 号《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序
号
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

原贷
款行

本 金 余 额
（人民币）

1
山东赛雅服
饰有限公司

山东赛雅服饰有限公司、卢徽、卢岷波、
张振永、山东卓宇物流有限公司

聊城
工行

51,800,000 . 00

序
号
借款人
名称

本金 利息 担保人名称
债 权 受
让人

1

青州市
双宝包
装镀膜
机械有
限公司

8492517 . 67 8187894 . 79

青州市宝昌钢材有限
公司、青州市四通物资
有限公司、王彦增、张
爱萍、窦丽娟、田愿昌、
李正平、李成林、李培
育、山东青州龙威酒业
有限公司、齐蕾、徐学
亭、李玉香、冯磊

沙 白
（330402
1979050
50612 ）

债务企业名称 担保人名称 币种 本金（元） 利息（元）

济南凯扬商业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省建设建工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人民币 1637500 . 00 2061600 . 00

序号 债务人 本金 利息 合计 担保方式

1 莒县华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18,878,000 . 00 2,686,398 . 27 21,564,398 . 27保证

2 莒县聚德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15,529,624 . 41 2,188,206 . 17 17,717,830 . 58保证

3 山东三信文具有限公司 29,240,002 . 00 9,406,916 . 41 38,646,918 . 41保证

4 山东恒宝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17,479,756 . 00 557,782 . 54 18,037,538 . 54抵押+保证

5 日照春源坚果有限公司 12,220,000 . 00 6,443,766 . 66 18,663,766 . 66保证

6 山东科威亚输送设备有限公司 10,600,000 . 00 42,441 . 08 10,642,441 . 08抵押+保证

7 日照涵岛食品有限公司 4,543,107 . 84 1,616,913 . 10 6,160,020 . 94抵押+保证

合计 108,490,490 . 25 22,942,424 . 23 131,432,914 . 48

序号 债务人（含借款人及担保人） 转让依据

1
永一橡胶有限公司、山东贝斯特化工有限公司、
张学永、崔璨

民事判决书：（2021 ）鲁 05 民初 18 号

序号债务人（含借款人及担保人）转让依据

1

东营市龙玺石油技术开发有
限公司、东营市万庆化工有
限公司、商强、薛艳茹、商强
名下房产抵押

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822052020 高授字第 00027 号；最
高额保证合同：822052020 高保字第 00067 号、822052020
高保字第 00068 号；最高额抵押合同：822052020 高抵字
第 00009 号；借款合同：822052020 借字第 00030 号

序号债务人名称 担保人 币种 贷款本金余额

1
山东鼎力枣
业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

庆云县城市经营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刘玉林、郭风花

人民币233,000,000,00

2
庆云环宇生
物纤维科技
有限公司

山东庆云德利发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山东庆云庆金车行有限责任
公司、冯振、张伟、冯献忠、李海燕

人民币1,999,943 . 64

3
山东经纬实
业有限公司

山东庆云德利发金属制品有限公
司、冯献忠、李海燕、张星、徐娟

人民币1,997,986 . 79

序号债务人名称 担保人 币种 贷款本金余额

1
山东鼎力枣
业食品集团
有限公司

庆云县城市经营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德州巨丰牧业股份有限公
司、德州惠丰控股投资有限公
司、山东鼎力枣业食品集团有限
公司、刘玉林

人民币213,440,000 . 00

2
德 州巨丰牧
业股份有限
公司

山东鼎力枣业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刘玉林、刘中庆

人民币20,000,000 . 00

3
武 城县腾龙
玻璃钢制品
有限公司

山东腾龙光伏新能源有限公司、
丁金国

人民币5,000,000 . 00

序号债权行 债务人 担保人 币种 本金

1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龙口支行

龙口市金星房
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龙口市金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邵才
仁、邵云飞、李博忠

人民币 153,210,582 . 05

2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龙口支行

龙口市正通钢
构建设有限公
司

龙口市正通新型建材厂、邵才仁、邵云
飞、邵云波、山东正仁集团有限公司、龙
口市金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人民币 21,299,999 . 00

3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龙口支行

龙口正仁节能
建材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

山东冠天诚闰工贸有限公司、山东正仁
集团有限公司、龙口市正通钢构建设有
限公司、邵才仁、邵云飞

人民币 17,963,050 . 13

4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龙口支行

龙口市第一阀
门厂有限公司

龙口市阀门厂、徐振国、邢丽娜 人民币 11,630,000 . 00

5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烟台牟平支行

烟台恒宝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

烟台开发区华源纺织品有限公司、烟台
市晟宝丽壁纸有限公司、韩明阳及配偶
李月颖、烟台晟宝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人民币 9,890,000 . 00

序号 债务人名称贷款余额（元）担保方式 保证人 抵押人

1
山东双王橡
胶有限公司

5,000,000 . 00

抵押+保证

山东胜星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富宇化工有
限公司 山东陆宇司通车轮有限公司 青
岛双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双王铝业
有限公司 张元德及其配偶

韩永建

4,650,000 . 00
4,775,000 . 00
5,000,000 . 00

4,775,000 . 00
5,000,000 . 00
5,000,000 . 00
5,000,000 . 00

14,000,000 . 00

山东贝特尔车轮有限公司 山东富宇化工
有限公司 山东陆宇司通车轮有限公司
青岛双旭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山东双王铝
业有限公司 张元德及其配偶

山东双
王橡胶
有限公
司

合计 53200000 .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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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青岛普信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东营市冠邦商贸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青

岛普信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
权利依法转让给东营市冠邦商贸有限公司。青岛普信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东营市冠邦商贸有
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青岛普信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东营市冠邦商贸有限公司作为上述
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东营市冠邦商贸有限
公司履行生效判决及相关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青岛普信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东营市冠邦商贸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5 日
东营市冠邦商贸有限公司联系人：齐先生
联系电话：18654615439 地址：东营市东营区南一路 227 号五幢名相大厦 301 室
债权明细表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

协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含各分支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
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与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
相关各方。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行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 〇 二二年一月五日
附：公告清单
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杨健 联系电话：0531-81281276
住所地：济南市高新区经十路 7000 号汉峪金融中心四区 3 号楼 8 层 802M

公告清单 单位：元

注：1 、本公告清单列示的本次进行转让的贷款本金余额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9 月 20 日，
2021 年 9 月 20 日(含)之前债务人及担保人拖欠的利息、复息、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
延迟履行金，2021 年 9 月 20 日(含)之后新产生的欠息、复利、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
延履行金等，亦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泰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的利息、复利、罚息、延迟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
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
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债权转让通知书
高松海先生：

根据《民法典》和相

关法律的规定，以及我

公司与杨志政达成的债

权转让协议，现将 2018

年 5 月 16 日在芝罘区

法院主持下，我公司和

您达成的执行协议书中

我方所对您享有的债

权，依法转让给杨志政，

与此转让债权相关的其

他权利也一并转让。请

您自接到该债权转让通

知书后应向杨志政履行

全部义务。本债权转让

通知未经债权受让人书

面同意不得撤销。

特此通知。

山东华阳油业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5 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22 年 1 月 5 日
公告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 元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联系人：张先生、师先生
联系电话：0531-86059771 0531-86059752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 2018 年 8 月 31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债务

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的利
息、复利、罚息、延迟履约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根据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22 年 1 月 5 日
公告资产清单 单位：人民币 元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联系人：张先生、师先生
联系电话：0531-86059771 0531-86059752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 2018 年 8 月 20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债务

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的利
息、复利、罚息、延迟履约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
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3、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关于《履 行行政处罚
决定催告书》的公告
当 事 人 ：朱 延 东 ( 身 份 证 号 ：

3705031990XXXX0914)

你未办理建设用地使用权审批

手续擅自占用河口区新户镇原义大

路以西、新义路以东的 4 . 55 亩土地进

行地面硬化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之规定，

属于违法占地行为。我局已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做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东自然资规罚决字[2021]75 号)，并于

2021 年 6 月 1 日向你送达。你在规定

期限内未履行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规

定的义务。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对你拒不

履行义务的情况进行催告，请你自本

公告公布之日起 60 日内到我局领取

上述催告书，逾期即视为送达。请你

自送达之日起 10 日内退还非法占用

的土地 4 . 55 亩，缴纳罚款及滞纳金人

民币壹拾贰万壹仟肆佰贰拾壹元陆

角整。逾期不履行，我局将依法申请

河口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东营市河口区海宁

路 21 号

联系电话：0546-3651270

联系人：李德馨 袁国森

注：撤销 2021 年 12 月 23 日在

《山东法制报》三版发布的公告，以

上述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东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 年 1 月 5 日

债权转让公告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行决定对其

拥有的以下债权进行公

开竞价转让：

1、高瑞广不良贷款

本金 40 万元、相应利息

及代垫费用(具体金额

以拍卖当日的债权余额

为准)，担保方式为抵押

类。

有意向的竞买人请

于 202 2 年 1 月 8 日前

携带相关身份证明文件

到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青岛分行(地址：青岛

市市南区东海西路 2 号

甲 1 层 C101 户)了解转

让债权的基本情况。

联系人：李经理

联系电话：

0532-68628885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分行

2022 年 1 月 5 日

债权转让通知
山东大豪置地产业有限公司、山东

佳和益友经贸有限公司、威海市大

豪置业有限公司：

谷建国与常毅梅于 2021 年 9

月 1 日签订《债权转让协议》，转让

债务金额 450 万元整，谷建国把对

山东大豪置地产业有限公司、山东

佳和益友经贸有限公司、威海市大

豪置业有限公司所拥有并经济南

市历城区人民法院判决并生效的

(2012)历城民初字第 3011 号《民事

判决书》(执行案号：(2013)历执字

第 1453 号)所确认债权的权利、义

务依法全部转让给常毅梅。

请自本通知刊登之日起，依法

向常毅梅履行付款义务。

特此通知。

谷建国

常毅梅

2022 年 1 月 5 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含下属分支机构)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
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
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相关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二二年一月五日
附：公告清单 公告清单

备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债权将按现状转让，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山东省金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延迟履行金等，按生效法律文书、相关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计算至实际清偿日。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基准日为 2021 年 10 月 29 日，以上内容如有错漏，以合同约定或者生效的司法文

书确认的为准。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含下属分支机构)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
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与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
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作为上述债权的转让方，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
向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相关生效判决、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二二年一月五日
附：公告清单 公告清单

备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的债权将按现状转让，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山东省金
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延迟履行金等，按生效法律文书、相关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计算至实际清偿日。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基准日为 2021 年 11 月 22 日，以上内容如有错漏，以合同约定或者生效的司法文

书确认的为准。

拍卖公告
中国拍卖行业最高资质 AAA 企业
银拍公字【2022 】第 2 号(总第 3931 号)

受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
公司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 10 ：00 在
洪力自助公益拍卖平台(公众号：洪力，电脑端：
www . honglipai . net)以网络增价拍卖方式公开拍卖
其拥有青岛荣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债权，截至 2021
年 10 月 20 日，债权总额 10,108 . 96 万元，其中债权
本金 6,717 . 00 万元，利息 3,391 . 96 万元(具体债权及
利息数额以实际转让为准，2021 年 10 月 20 日后产
生的利息、罚息、迟延履行金等亦在本次转让范围
内);拍卖参考价：6100 万元。

意向竞买人请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前工作时间
持有效身份证明到委托人处咨询标的债权情况，进
行标的展示。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
16:00 前交纳人民币 1500 万元的竞买保证金到指定
账户(账户：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
分公司，账号：15157101040008960 ，开户行：中国农业

银行济南银河支行，到账为准)并于拍卖会前登录洪

力自助公益拍卖平台办理竞买手续。竞买不成功

者，保证金在拍卖会后五个工作日内无息全额退

还。注：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机构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等受限制的受让主体，与本次“不良

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存在任

何直系亲属关系人员等不得参与竞买。

联系电话：13791125868 王经理

监督电话：13335108788

公司地址：济南市舜华路 2000 号舜泰广场 8 号

楼 2202 室

公司网址：www . sd-yinxing . com

微信订阅号：光彩银星拍卖

光彩银星拍卖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5 日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芝罘支行

债权转让公告
根据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芝罘支行与百丰资产管理(山东)有限公司

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芝罘支行将其对山东省对外

贸易总公司烟台公司享有的债权【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烟经初

字第 186 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债权】依法转让给百丰资产管理(山东)有限公

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烟台市粮油进出口公司)。请各借款

人及担保人或借款人、担保人的继承人直接向百丰资产管理(山东)有限公司

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

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芝罘支行

二 〇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注销公告
无棣坤利盐化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

91371623MA93219C5J ，

该公司股东会于 20 2 1

年 12 月 29 日决议解散

公司，并于同日成立了

公司清算组，清算组成

员：曲桂玉、崔全华，清

算组负责人：曲桂玉。请

公司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该公司营业执照正、副

本不慎丢失，特此声明

作废。

无棣坤利盐化有限

公司清算组

2022 年 1 月 5 日

公 告
山东美宜佳涂料有限公司：

本会已受理申请人山东广饶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方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案号为(2021)东仲字

第 407 、408 号。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方送达，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裁决

书。请你方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会领取裁决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

送达。

东营仲裁委员会

二 0 二二年一月五日

公 告
东营卓睿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本委已受理

原一迪(身份证号码：

3705031991****2925)与

你单位劳动争议案件，

案号为东区劳人仲案字

[2022]第 13 号。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申请书副

本、答辩通知书、开庭通

知书、法定代表人证明

书及授权委托书，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本委

定于 202 2 年 2 月 8 日

下午 14 时 00 分在东营

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

(地址：东营市东营区区

政府 1 号楼南楼 1 楼

101 室、仲裁院办公室电

话：0546-8222098)开庭

审理此案件。请准时参

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

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东营市东营区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 年 1 月 5 日

资产置换通知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青岛即墨惠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财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的《资产置换协

议》，青岛即墨惠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依法置换给青岛财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青岛即墨惠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青岛
财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
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青岛财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履行相关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青岛即墨惠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财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 〇 二二年一月五日
附：公告清单 公告清单 基准日：2021 年 12 月 26 日 单位：元

备注：1 . 本公告清单列示的债权将按现状转让，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青岛财通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的利息、复利、罚息、延迟履行金等，按生效法律文书、相关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计算至实际清偿日。

2 . 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破产、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
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管理人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 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 . 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误差，具体以相关合同、协议及

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5 . 受让方联系方式
联系人：【郭先生】 邮箱：【caitongziguan@163 . com 】

序号债务人（含借款人及担保人） 本金 借据号

1
李迅、吕良义、青岛龙立洋服饰有限公司、青岛永润丰纺
织有限公司、刘雪峰、赵丕宗

113969 . 07 2014 个借 00016 号

2 宋伟、孙绪海、宋双梅 29649 . 18 2017 青即惠民蓝支个借 0111 号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对莒县华洋塑料制品有限公司等 7 户债权，

拟进行公开处置，现予以公告。具体债权信息如下：
公告资产清单

基准日：2021 年 11 月 29 日 单位：元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基准日的债权本金、利息余额，基准日后债务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生效法律文书及法律法规的规
定计算。上述债权及其项下权利义务一并转让。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本公告清单列示的金额由于计算方法等原因与实际金额可能存在较大误差，具体
以相关合同协议及有效法律文书计算为准。

处置方式：按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修订)》规定的方式进行处置，
处置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挂牌转让、公开竞价、拍卖等,现予以公告。

交易条件：要求买受人信誉好，有付款能力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

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
的人员。

公告期限：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止；公告期内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
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刘林贤 联系电话：0531-67776225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31-67776228
联系地址：济南市高新区颖秀路 1237 号。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5 日

青岛仲裁委员会公告
青仲公告字(2021)第 249-2 号

青岛宜科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青岛

庄威工程爆破有限公司与你

公司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一案，案号为青仲(2021)

第 249 号,答辩通知书等仲裁

文书已向你公司送达。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

《青岛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

之规定，本会主任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指定仲裁员王宇、

严碧龙、石运峰三人组成仲

裁庭审理本案。仲裁庭定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 9 ：30 在本

会第五仲裁厅(青岛市崂山区

同安路 886 号 B 座 12 层)开

庭审理，请你公司届时出席

庭审。如不到庭，本会将缺席

审理并作出裁决。

上述事项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满 3 0 日，即视为送

达。

二○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联系地址：青岛市崂山

区同安路 886 号 B 座 13 层

(香岭路崂山矿泉水旗舰中心

西邻)

联系人：

仲裁一处 魏秘书

联系电话：(0532)88912830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国斐私募基金管理(山东)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国斐私募基金管理(山东)有限公司签订的《债

权转让协议》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已将对公告清单所列的借款人享有的
债权(包括本金、利息、罚息、迟延履行金、抵押权等)依法转让给国斐私募基金管理(山东)有限公司。中国
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国斐私募基金管理(山东)有限公司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
及相关潜在的承债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国斐私募基金管理(山东)有限公司履行相应还款义务。

特此联合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国斐私募基金管理(山东)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5 日
附：公告清单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22 年 1 月

1 3 日 上 午 1 0 时 ，通 过 网 络

(paimai . caa123 . org . cn)公开拍卖单位拟

处理的电脑、空调、教学科研设备等

废旧物资。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标的 1 ：废旧电脑一宗；标的 2：

废旧空调一宗；标的 3 ：废旧教学科

研设备一宗。

二、拍卖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

2022 年 1 月 10-11 日在标的所在地

公开展示(标的展示地址：山东大学

中心校区 18 学生公寓地下停车场)。

三、对竞买人要求

1 、根据委托方要求：进场勘察

标的竞买人于 2021 年 1 月 6-7 日需

提供以下材料与拍卖公司项目负责

人联系进行报备：(1)身份证复印件及

电话；(2)车牌号；(3)一家单位只能一

个人勘察现场。

2 、竞买人应自行查勘标的，详

情请参阅本场拍卖会《拍卖规则》和

《拍卖会特别规定》。本人没有现场勘

验标的者，不允许报名。

四、拍卖标的展示期间到我公司

办理竞买登记手续，请有意竞买者持

有效证件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 16 时

前办理竞买手续，并交纳竞买保证金

每个标的 20000 元。保证金须到达我

公司指定账户，支票、汇票以到账为

准，不成交者保证金 5 个工作日全额

无息返还。

联系电话：

053186199692 、18660192810

报名地点：济南市市中区顺河东

街 66 号银座晶都国际 2 号楼 3215 室

山东信和拍卖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5 日

青岛仲裁委员会公告
青仲公告字(2020)第 1091-4 号

王淑军、王辉、青岛三慧印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青岛三

慧印刷科技有限公司)、青岛

惠和普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徐毅

与你方及青岛芬得标签制品

有限公司、王玮关于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仲裁法》和《青岛仲裁

委员会仲裁规则》之规定，已

审理终结。现将青仲裁字

(2020)第 1091 号《裁决书》向

你方公告送达。

上述事项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满 3 0 日，即视为送

达。

特此公告。

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

市崂山区同安路 886 号 B 座

13 层

联系人：

仲裁二处 陈秘书

联系电话：(0532)8891569

青岛仲裁委员会公告
青仲公告字(2020)第 1088-4 号

王淑军、王辉、青岛三慧印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青岛三

慧印刷科技有限公司)、青岛

惠和普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张东

阳与你方及青岛芬得标签制

品有限公司、王玮关于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仲裁法》和《青岛仲

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之规定，

已审理终结。现将青仲裁字

(2020)第 1088 号《裁决书》向

你方公告送达。

上述事项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满 3 0 日，即视为送

达。

特此公告。

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

市崂山区同安路 886 号 B 座

13 层

联系人：

仲裁二处 陈秘书

联系电话：(0532)88915691

债权转让通知
根 据 刘 艳 莉 ( 3 7 0 9 0 2 1 9 7 8 0 2 2 7 4 8 2 9 ) 与 沙 白

(330402197905050612)已将青州市双宝包装镀膜机械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包括本金和利息)该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还款协
议，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也已依法转让，特公告通知下列
债权的借款人和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该债权转让的事
实，并请向下列债权所对应的受让人履行上述合同项下的全
部义务。特此通知。

单位：元

刘艳莉 2022 年 1 月 5 日

公 告
山东宏观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郑嘉慧与你单位

劳动争议一案(济槐劳人仲案字

〔2021 〕第 3022 号)。现依法向你单

位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申请书副

本及开庭通知书，自公告发布之日

起经过 30 日内即视为送达。本委

定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上午 9 时

00 分在本委仲裁庭 213 室(地址：

济南市北小辛庄西街 24 号)开庭

审理此案。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

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济南市槐荫区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

2022 年 1 月 5 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冠县洪硕供
应链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冠县洪硕供
应链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中长资(鲁)合字【2021 】658-1 号《债权转让协
议》约定，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已将对公告清
单所列的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罚
息、迟延履行金、抵押权等)依法转让给冠县洪硕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冠县洪硕供应链科技
有限公司特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相关潜在的承债主体，从公告之
日起立即向冠县洪硕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履行相应还款义务。

特此联合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冠县洪硕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5 日

附：公告清单 单位：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青 岛丰源宏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青岛丰源宏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所享有的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青岛丰源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青岛丰源宏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青岛丰源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
求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青岛丰源宏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
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停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青岛丰源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2022 年 1 月 4 日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公告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给青岛丰源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利息按照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的规定计算，本次公告基准日为 2021 年 11 月 10 日。

2、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序
号

借款
人名
称

担保人名称
贷款本金余
额（人民币）

诉讼、执行情
况

1

青岛
来得
克国
际贸
易有
限公
司

青岛来得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山东
万宝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山东盟诚
电气有限公司、青岛福润德建华新材
料有限公司、青岛苏青商务有限公
司、田茂连、巩振娟、李方学、于津

135,000,000 . 00

（ 2 0 1 8 ）鲁 0 2
民 初 2 5 4 号
（ 2 0 2 0 ）鲁 0 2
执 745 号

2
青岛来得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山东
万宝鑫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山东盟诚
电气有限公司、青岛福润德建华新材
料有限公司、田茂连、巩振娟

107,810,000 . 00

（ 2 0 1 8 ）鲁 0 2
民 初 2 5 3 号
（ 2 0 2 1 ）鲁 0 2
执 59 号

3 2,190,000 . 00

（ 2016 ）鲁 0202
民初 5 0 5 4 号
（2018 ）鲁 0202
执 690 号

公 告
山东中磁视讯股份有限公

司：

本委已受理的王雪晴、

李怀爽与你单位因支付工

资、报销款的劳动争议案件

(济高新劳仲案字〔 2021 〕第

2209 、2208 号)。依照《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二

十条、《山东省劳动人事争议

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六条

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申请书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

送达，你单位应自公告送达

期满起 10 日内提交答辩书

及有关证据材料。本委分别

定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 14 时

00 分、3 月 30 日 14 时 00 分

在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劳动争议第二仲裁庭(济南市

高新区舜华路 750 号高新区

政务服务中心 6 楼 A 区)开

庭审理此案，无正当理由不

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 〇 二二年一月五日

公 告
山东嘉誉信用服务有限公

司：

本委已受理的庞淑霞与

你单位因支付工资的劳动争

议 案 件 ( 济 高 新 劳 仲 案 字

〔 2021 〕第 2405 号)。依照《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

第二十条、《山东省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

六条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

视为送达，你单位应自公告

送达期满起 10 日内提交答

辩书及有关证据材料。本委

定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 14 时

00 分在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劳动争议第三仲裁庭(济

南市高新区舜华路 750 号高

新区政务服务中心 6 楼 A

区)开庭审理此案，无正当理

由不到庭的，本委将作缺席

裁决。

特此公告。

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 〇 二二年一月五日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青岛荣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青岛政发投资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青岛荣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拥有的青岛联创股份有限公司债
权已依法转让给青岛政发投资有限公司，该债权对应的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项下的全部权利也依法转让给青岛政发投资有限公司(详见下表)。青岛荣正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公告与该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
人等该债权转让的事实。自公告之日起，请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
继人立即向青岛政发投资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若借款人、担
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青岛荣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政发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5 日
债权明细单

基准日：2021 年 7 月 31 日

青岛仲裁委员会公告
青仲公告字(2020)第 1092-4 号

王淑军、王辉、青岛三慧印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青岛三

慧印刷科技有限公司)、青岛

惠和普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本会受理的申请人孙晓

平与你方及青岛芬得标签制

品有限公司、王玮关于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仲裁法》和《青岛仲

裁委员会仲裁规则》之规定，

已审理终结。现将青仲裁字

(2020)第 1092 号《裁决书》向

你方公告送达。

上述事项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满 3 0 日，即视为送

达。

特此公告。

二○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

市崂山区同安路 886 号 B 座

13 层

联系人：

仲裁二处 陈秘书

联系电话：(0532)88915691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青岛吉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青岛吉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

东省分公司(含相关下属分支机构)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所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益依法转让给青岛吉祯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青岛吉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其他相关各方。

自公告之日起，请借款人及相应的担保人或其继承人立即向青岛吉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责任)。特此公告。

附件：公告资产清单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青岛吉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公告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公司的利息按照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本次公告基准日为 2021 年 8 月 31 日。

2、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齐河县清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齐河县清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中长资(鲁)合字

【2021 】5-1 号)，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以及为实现债权向债务人及担保人进行追索发生的费用而形成的债权，依法转让给齐河县清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与齐河县清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特发布本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关各方。

齐河县清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起立即向齐
河县清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齐河县清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5 日

齐河县清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人：王建 联系电话：0534-5698068 地址：山东省齐河县城区黄河大道 10 号(县政务服务中心)
单位：人民币/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1 年 1 月 20 日

注：基准日后新产生的欠息、复利、罚息、相关生效法律文书项下的迟延履行金等，亦均包含在本次转让范围之内。借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的利息、复利、罚息、迟延履行金等，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生效法律文书计算。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

山东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

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山

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依法享有的对

下列债务人、担保人和其他偿付义务人的债权、担保

权利及全部其他权益依法转让给山东国投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公

告清单所列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偿付义务人或债

务人、担保人及其他偿付义务人的继承人从公告之

日起向山东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和

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

更名、改制、分立、合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附件：公告债权清单(基准日 2021 年 12 月 10 日)

特此公告。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国投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5 日

债权转让通知
烟台天宏齿轮箱制造有限公司、钟广

军、张淑静：

根据烟台鲁丰祥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转让方”)与烟台灿祥商务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受让方”)签

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的约定，转让方

将其在《小企业借款合同》( 编号：

0160600002-2018 年(福山)字 00022 号、

0160600002-2018 年(福山)字 00031 号、

0160600002-2018 年(福山)字 00032 号)

及相关担保合同项下之债权及其从权

利(含抵押权)依法转让给受让方，转让

方对上述债权转让的事实予以确认，

受让方已取得债权人的地位，有权行

使转让方作为债权人时享有的各项权

利。

现通知贵方上述债权转让之事

实，并请贵方立即向受让方履行全部

义务。

特此通知。

通知人：烟台鲁丰祥投资有限公司

2022 年 1 月 5 日

公 告
山东陇海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赵燕龙与你单位因劳

动关系、二倍工资、劳动报酬、经济补

偿金争议一案，因与你单位无法联系，

根据《山东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

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决定向你单位

公告送达济任劳人仲案字[2021]第 859

号仲裁申请书、答辩通知书及开庭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

为送达。本委定于 2022 年 2 月 9 日上

午 10 时在济宁市任城区劳动人争议

仲裁院仲裁庭开庭审理此案(联系电

话：5661610)，地址：济宁市建设路 34

号路东任城劳动争议仲裁院北四楼。

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

席裁决。裁决书自开庭之日起十五日

内视为送达。

济宁市任城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二 〇 二二年一月五日


